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上市公司名称 金发拉比 

证券代码 002762 

注册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鮀济南路107号 

法定代表人 林若文 

董事会秘书 薛平安 

联系电话 0754-8251606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5年6月10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保荐工作概述 

（一）发行保荐阶段 

在发行保荐阶段，本保荐机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

发行人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

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

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

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按照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在持续督导期间，本保荐机构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

点，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工作：督导公司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

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督导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并为募集资金的使用出具保荐意见；

督导公司完善并有效执行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督导公司及其实

际控制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要求定

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和定期培训，及时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培训报告

及持续督导期间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 



（三）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进行了审阅，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四） 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余额为 231,239,261.52 元，其中

产生的利息收入 12,661,183.68 元、手续费支出 10,485.31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本保荐机构将对该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本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和协调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过程中未发

生重大事项。 

四、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发行保荐阶段，发行人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评估师及律师提供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所需的文件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为发行股票及上市的推荐工作提供必

要的条件和便利。 

持续督导阶段，公司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保荐协议约定的方式，积极配合保荐工作，按相关规定及协议约定及时通报

相关信息、将相关文件送交保荐机构，积极配合、安排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工作，

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发行人聘请的各中介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

专业意见，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核查和持续督导工作，并提供了必要的支

持和便利，配合情况良好。 

六、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在尚未完结的事项为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本保荐机构将对该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詹晓婷                           陈运兴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2日 




